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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通讯员 宋伊一

“本想帮朋友的忙，没想到却害了他，也
害了自己。 ”近日，随着法院一纸刑事判决的
生效， 一场因房屋租赁纠纷引发的虚假诉讼
闹剧落下帷幕。 面对判决，赵某懊悔不已。

抵押房产牵出“租赁”纠纷
2018 年，孙某、张某夫妇将名下位于川汇

区某小区的一套房产抵押给银行， 并办理了
贷款。 抵押时，二人曾向银行出具声明，承诺
该房屋未被出租。 贷款逾期后，银行起诉至法
院，法院判决孙某夫妇偿还借款，并对抵押房
产享有优先受偿权。

2023 年 5 月，房产拍卖成交。 此时，案外
人赵某突然提出异议， 称自己早在 2018 年就
与孙某签订了 10 年期的房屋租赁合同， 并已
一次性支付了 5 万元租金，要求法院确认其租
赁权，并阻止房屋移交。

然而，法院审查发现，这份租赁合同上约
定的租金明显低于市场价， 支付方式为现金
交易且无收据，占有证据缺失，还有出租方代
缴水电费的反常条款。 法院最终认定，双方租
赁合同不符合日常生活租赁习惯， 真实性存
疑，故驳回赵某的异议申请。

赵某不服，先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、上诉
乃至申请再审，均被驳回。

检察监督揭开“租赁”真相
2024 年 2 月， 赵某向周口市人民检察院

提出监督申请。 承办检察官初步审查各方提
供的证据、法院历次审理情况后，敏锐地察觉
到这可能是一起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。

经调查， 承办检察官发现本案细节有诸
多不合常理之处： 该房屋位于川汇区繁华地
段，市场年租金至少 1.5 万元，而合同约定年
租金仅 5000 元，远低于市场价；赵某称 5 万元
租金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付清， 却无法提供任
何收据或转账记录；合同还约定水电费、物业
费均由房东代缴。 更关键的是，物业记录及邻
居证实该房屋长期由孙某一家居住， 赵某无
法证明自己实际占有居住过该房屋。 此外，孙
某夫妇在抵押贷款时曾向银行书面声明 “房
屋未出租”， 与后续的租赁合同自相矛盾；租
约签订时间恰好在“未出租声明”之后、抵押
登记前，存在刻意规避执行的嫌疑。

一系列证据进一步证实， 孙某夫妇为阻
碍房产转移，与赵某伪造租赁合同，试图利用
“买卖不破租赁”规则干扰执行。

最终，承办检察官认定，原审法院综合合
同条款、交易习惯等认定赵某租赁权不成立，
法律适用并无不当， 作出不支持其监督申请
的决定。

法律不保护虚假权利

赵某申请民事检察监督案件虽已办结 ，
但双方当事人低价长租、 现金支付无痕等情
节，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
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 第三十
一条恶意串通的情形。

周口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法院发出检察

建议， 指出原审判决虽驳回了赵某的诉讼请
求，但未对其与孙某恶意串通、妨碍执行的行
为予以惩戒， 建议法院加强对民事虚假诉讼
案件的识别和惩戒。 2024 年 8 月，承办检察官
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， 建议以虚假诉讼
罪立案侦查。

公安机关立案后迅速侦办。 2025 年 2 月，
法院作出刑事判决， 孙某、 赵某犯虚假诉讼
罪，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和 8 个月（缓
刑 1 年），并处罚金。 案件现已生效。

2025 年 3 月，涉案房产顺利完成过户。

检检察察故故事事

□通讯员 郭卫华 赵志峰

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， 营造 “爱读
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”的浓厚文化氛围，4月 23日，川汇区
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以“书香润检途，阅读共相伴”为主
题的读书分享活动，通过荐书、品书、论书等环节，引导
干警在书香中汲取精神力量、筑牢忠诚检魂。

活动现场，8 名干警代表依次上台， 结合各自工作
实际，推荐经典好书、分享阅读感悟，让读书分享活动
成为一场思想共鸣的盛宴。

本次读书分享活动以书为桥， 有效激发了干警的
阅读热情，进一步深化了“以文化育检、以学习强检”的
队伍建设理念， 为打造新时代高素质检察队伍注入了
强劲精神动能。

□通讯员 王春霞 鲁雨

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，切实增
强未成年人国家安全意识， 筑牢未成年人国家安全思
想防线，近日，项城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
韩辉走进项城市荣新路学校，以“国家安全，你我同行”
为主题， 为该校 300 余名学生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国
家安全法治教育课。

课堂上，韩辉化身“安全导师”，深入浅出地向该校
学生介绍了“国家安全日”的由来、国家安全的内涵、什
么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等内容。通过播放普法视频、

列举真实案例、开展趣味问答等形式，韩辉引导学生深
刻认识政治安全、国土安全、军事安全、文化安全、网络
安全等都是国家安全的“守护线”。同时，她告知学生在
日常生活中要牢固树立守护国家安全的意识， 从身边
点滴做起，一旦发现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，要及时拨
打 12339 举报电话。

项城市人民检察院将加强检校沟通协作 ，积极
履行法治副校长职能 ， 持续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，
不断拓展法治宣传教育的广度与深度 ，引导未成年
人增强法治意识 ， 为新时代法治校园建设赋能助
力 。

检察干警向群众介绍本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等内容。4 月 24
日，扶沟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人民法院、县公安局、县市场监督
管理局，在扶沟县人民公园举办知识产权宣传周集中普法活动，
为乡村振兴注入法治力量。 通讯员 赵亚杰 万晓康 摄

普法宣传“零距离”
知识产权入民心

川汇区人民检察院开展读书分享活动

播撒法治种子 共筑安全防线

精准监督拆穿租房骗局


